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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便覽  
 
 

有關香港各界就 

最新的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施 

所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
(輯錄自 2012 年 8 月 30 日至 2012 年 11 月 5 日期間的報道 ) 

 

 

1. 引言 

 

 

1.1 香港特別行政區行政長官在 2012 年 8 月 30 日宣布一系

列有關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施，以處理現時房屋問題。

當中，將於 6 至 12 個月內推出的短期措施包括：  
 

(a) 加快進行出售香港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剩餘

居屋單位 (約 800個單位 )的工作；  
 
(b) 將位於青綠街的首個「置安心」項目 1 約 1 000個單

位轉為以資助房屋形式出售，並盡快重新檢視原有

的「置安心」計劃；  
 
(c) 加快審批預售樓花申請；  
 
(d) 按之前所公布，繼續在 2012年 10月至 12月的季度賣

地計劃主動賣地；及  
 
(e) 將房委會柴灣工廠大廈改建為出租公屋，以提供

180個單位，並在 2012-2013財政年度，由市區重建

局 (下稱 "市建局 ")以先導計劃形式開展兩項工廈重

建項目，其中一 項項目可提供 180個住宅單位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當局於 2010-2011 施政報告中宣布與香港房屋協會合作，推出「置安心」項

目，為合資格家庭提供實而不華的中小型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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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中期措施則包括 : 
 

(a) 繼續出售餘下 4 000個「置安心」單位，並研究 1  個
長 遠 並 持 續 可 行 的 新 置 業 安 居 計 劃 ， 以 協 助

「置安心」原訂對象群組置業安居；  
 
(b) 將位於啟德發展區，原本預留給市建局為其「樓換

樓」計劃提供更多單位但尚未有發展時間表的部分

1G1地盤用地，撥給房委會發展居屋，興建約  500 個
單位；  

 
(c) 將 1 幅位於長沙灣且尚未有計劃發展的「休憩用

地」改劃為「住宅」用地，作公屋發展，興建 2 300 個
單位；  

 
(d) 把 36 幅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及其他政府用

地改撥作住宅用地，可提供 11 900個單位；及  
 
(e) 積極探討如何在活化工廈政策下，理順在目前城規

方面和《建築物條例》的限制，以便利部分工廈土

地或樓房改作住宅用途的可能性。  
 
1.3 除上述措施外，行政長官表示，當局會協助基層上樓、

協助有經濟能力的中產市民自置居所，和穩定有序地推出土地

作興建私人房屋之用。  
 
1.4 此外，鑒於香港的住屋用地是珍貴的資源，行政長官

在 2012年 9月 6日宣布落實「港人港地」政策，在兩幅位於啟德

發展區的住宅用地展開先導計劃。於明年第 1 季出售兩幅位

於啟德發展區的住宅用地時，在賣地章程加入「港人港地」的

條款。當局計劃在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單位，首次出售的對象和

之後 30年的轉售對象，買方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不可以公

司名義購買。是項政策現時沒有對買家資格及單位使用設立其

他限制，如經濟狀況、是否首次置業或自住等。  
 
1.5 本資料便覽旨在向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香港各界

就行政長官近期所宣布的一系列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

施，以及就港人港地計劃所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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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就行政長官宣布的一系列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

施所提出的關注事項 

 
 
措施的預期成效  
 
2.1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指出，當局推出的措施

反映當局有決心增加更多土地供應。在措施當中，增加短期供

應和加快審批預售樓花申請，將有助紓緩樓市，但估計樓價會

在現水平維持平穩。房委會委員亦同意，表示現時樓市升溫過

快，故當局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，有助樓市降溫，長遠令樓價

穩定發展。  
 
2.2 有社評指出，當局宣布一系列新措施後，樓市未見回

落，原因是部分招數屬於難救近火的「遠水」，要增加住宅單

位供應，並非短時間可以辦到。有學者認為，短期措施並未提

供額外的供應，對樓市效用不大。中期措施則較為合理，但要

視乎推動力度大小，以及政策是否真的落實等元素。亦有評論

員表示，當局應從供應方面手，特別是通過增加公屋居屋的

方式平衡樓市，解決住屋問題。不過，由於「梁十招」在短期

內提供的公營房屋仍嫌不足，僅有 1 800多個現貨單位，效用

成疑。  

 
2.3 有銀行發表報告指出，短期房屋供應有限對樓市影響

不大，除非當局增加物業出售稅及再收緊按揭，才可令樓市降

溫。新措施有助市場冷靜下來，但樓價大幅下跌機會則不高。

地產界人士亦認為，新政策有助紓緩近期居屋及中細價住宅樓

價升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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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居屋單位及置安心單位  
 
2.4 政府的新政策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的短期供應，當中將

置安心計劃「轉租為售」。因當局於去年 10 月施政報告中已提

出優化置安心計劃，而選址亦早已向市場公布，有評論員認為

今次再作改動僅只是將「賣」的時間表提前，試圖紓緩近期居

屋及中細價樓節節上升的勢頭，相信對樓市的實際影響輕微。 
 
2.5 另外，有社評指出，推出居屋貨尾和置安心首期計劃

千餘個單位，實際上根本沒有增加房屋供應。有關置安心計劃

單位當作資助房屋出售事宜，如何定價是一重要關鍵。如果繼

續與市價掛，以目前居屋呎價高達 8,000 港元以上計，即使

折讓 3 成，亦非收入在中位數或以下的家庭所能負擔。  
 

 

審批預售樓花申請  
 
2.6 發展商認為，當局加快審批預售樓花項目，可讓更多

新單位供應市場，有助令熾熱樓價降溫。報章社評則指出，提

早預售樓花，只有利地產商盡快套現，但他們卻不一定會降價

求售。而置業者購入樓花，相等於購入期權，但年期長達 3 至

4 年，增加他們置業的風險。  
 
 
更改土地用途  
 
2.7 至於把 36 幅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及其他政府用

地改撥作住宅用地，由規劃至推出供應，估計要 3 至 4 年時間，

即平均每年只有 3 000 個新單位供應，對市場供應實在杯水車

薪。亦有地產估價師預料，各區區議會對改變土地用途而多建

住宅少建康樂設施的阻力甚大，會花上當局不少人力時間去實

現，甚至不可能全數通過，以至所花耗時間較難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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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化工廈  
 
2.8 有商界人士指出，公眾輿論大都表示支持「工廈可改

建住房」政策，認為此舉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提供一定數量

的租住單位，肯定比興建新樓宇省時，為解決現時房屋荒的良

策之一。有經濟學者則認為，理順活化工廈的措施已傾談多

年，要優化亦存有一定困難。  
 
 
3. 就港人港地計劃所提出的關注事項 

 

 
發展商的意見  
 
3.1 發展商普遍對港人港地計劃表示歡迎，指政策不會影

響投地意欲。有地產界執行董事表示，市民一直盼望港人港

地，是次當局為順應民意，推行先導計劃，但相信若市場受落，

當局將會增加相關地皮數量。此外，港人港地雖屬較長遠計

劃，但對樓市亦起降溫作用。有地產發展營業及市務總監亦

認為，港人港地政策最重要可幫助市民置業。  
 
 
對樓市的影響  
 
3.2 有學者認為，由於港人港地的實際供應將於數年後才

出現，措施短期內無助樓市降溫。有測量師預計，港人港地將

影響項目地價，原因是港人港地計劃對未來轉售有限制，而且

轉售期限長達 30 年，有關因素將在地價中反映，兩幅啟德發

展 區 用 地 由 早 前 估 計 每 方 呎 6,000 港 元 ， 降 至 目 前 的

4,800 港元，減幅達兩成。  
 
3.3 有財經評論員指出港人港地政策作用不大，未能令樓

市降溫。他建議，當局應簡化房屋制度，以及興建更多面積較

小的房屋，或提供更多房屋補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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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市民置業  
 
3.4 香港房屋協會副主席表示，政策的目的是向置業有困

難的家庭提供置業機會，因此有年期限制是無可厚非，但另

一方面香港是 1 個國際自由城市，不可以有太多限制。他認為

當局的安排已取得平衡。  
 
3.5 有報道指出當局明確列出港人港地政策的具體內容和

供應數量，顯示當局平抑樓市、幫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的決

心。而該項政策的有關限制正反映港人港地在於優先滿足港人

的住屋需要，限制外來資金的炒作。  
 
3.6 另有社評認為港人港地效果有待觀察，並質疑單位會

否以一般港人可以負擔的水平出售。倘若港人港地供應的單位

甚為有限，則樓市平穩發展、樓價回落仍然是可望而不可達的

目標。  
 
 
執行細節  
 
3.7 據報章報道，當局現正研究港人港地政策在執行上的

細節。政府消息人士透露，政府關注到如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

業主逝世，其遺產繼承人若是非永久性居民，便不符地契條款

規定。至於禁止公司擁有，若業主一旦破產，提供按揭貸款的

銀行及財務機構，縱擁有債權人身份，亦難接收物業，可能引

發連鎖反應，影響銀行審批港人港地物業樓按意欲。  
 
3.8 此外，市場上或可能出現其他取巧個案，包括港人業

主以長期租約，轉讓業權予非永久性居民；業主批租後若干年

內不出現，讓租客申請逆權侵佔 2；或境外人士可利用信託方

式，變相繞過港人港地限制買樓。  
 
3.9 針對上述情況，當局考慮提供豁免安排，以便物業繼

承人和債權人，可取得物業擁有權。當局亦會探討杜絕有關利

用信託方式購買物業措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逆權侵佔是 1 個可以令物業／土地擁有權轉變的過程。憑藉《時效條例》

(第 347 章 )，物業／土地的侵佔人如能證明他已連續侵佔物業／土地達到法

定的時間，而侵佔的方式與真正業主的權利有所抵觸，侵佔人便能獲得物業

／土地的業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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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項目及新發展區擬引入港人港地條款  
 
3.10 市建局主席表示，市建局董事會支持配合政府新政

策，在未來推出項目中加入港人港地條款。他初步認為，觀塘

市中心的第 2、3、4 階段、九龍城上鄉道和馬頭圍等項目，適

合加入港人港地條款，估計最快在 2013 年第 2 季會有項目可

應用新政策。對於有專家評估市建局推行港人港地項目，可能

對其財政構成負面影響，就加入港人港地條款，市建局主席聲

稱市建局並無計劃要求政府就此提供「包底」安排。他又認為

由於市場仍在摸索中，估計地產商在首個項目推出招標時，投

標態度會較保守，但當項目落成推售，看到港人港地條款對售

價的實際影響，投標時會比較有信心。  
 
3.11 對於當局擬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引入港人港地條款，

房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此舉可減除社會對該區或會變

成豪宅區的疑慮。他認為當局應進一步提供擬引入港人港地的

比率。  
 
 
其他國家所實施的相關措施  
 
3.12 現時，台灣和新加坡對外地人買當地物業，都要額外

徵稅。南韓亦要以公司形式買賣，不許外國人以個人名義買賣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資料研究部  
2012 年 11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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